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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權聲明 

 

作者先把進化論看為一個對基督教信仰產生衝擊的論述, 並嘗試以淺易明

白的方式把它定義清楚, 跟著勾畫出處理這項挑戰的進路, 和當中會遇上的困

難。本文以回應哲學自然主義(philosophical naturalism)作為護教進路的根本。 

 

進化論對基督教信仰的衝擊是它告訴大家生命的起源及各種不同種類的動

植物之產生及繁衍是一個無須或沒有神 (超自然的創造者) 參與的自然選擇過

程(natural selection)，其背後的力量是純物質性的基因隨機突變 (gene random 
mutation)，一切沒有目的，沒有安排，沒有智慧者匠心設計的，或者用牛津大

學動物學家 Richard Dawkins (1986) 的比喻，如果自然選擇的結果，讓我們誤

以為世界上有一位不可思議的設計師，大自然自身就是那個「盲目造錶匠」

(blind watch-maker)。 

因此，對進化論者來說，物質世界是自足的。有位格的神根本可以不存

在，或充其量他們乞求的只是那邏輯上需要存在的遙遠第一因 (The First 
Cause)。換言之，進化論帶來的思想震盪是相信(因科學之名必須確信)世上一

切大小生物皆為一連串盲目的偶發事件或意外的彰顯。相反地，相信神(創造

主)存在和相信生命本身具有意義和目的等相關想法，亦僅是某些經基因突變

和自然選擇後出現的高級生物(這裡指人類)的複雜神經組織的功能投射，作用

是幫助其適應環境的結果而已，但這種特殊投射的生物機能產物，日後最終必

然會被放回自然選擇的機制中受到考驗而決定其去留。 

進一步而言，根據進化論生物觀點的推論，即使有神論者是否因迷信(相
信假的事物或不理會進化論的真理) 而生活得比無神論者(或說某些進化論者)
更心安理得和更適應社會環境而能生存下去，亦只是在某特定歷史時空偶然存

在的因素內競爭勝利與否的問題而已，其存在的本質跟體積龐大的哺乳動物鯨

魚發展了獨特的生物機能而可以在海洋中繼續活下去的原因是沒有不同之處。

假若現今相對穩定的大自然環境發生變遷 (稍為偏離正題一點來說，社會達爾

文主義更極端的講法，變遷可包括巨大的社會變遷，因為人類社會可視為大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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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生態系統的一個特例)，人類作為一種生物，其前途將會是被大自然重新選

擇，命運只有兩個可能性，像恐龍一樣全體消失，又或者是某些具「進化」優

勢的新人類品種可繼續活下去，直至下一輪盲目的自然選擇再到來，再到來。

在物質主義(materialism)和自然主義(naturalism)的立場而言，即使有一天，因

無法想像的大變遷到來而令全世界的生命消失，只要物質不是歸於無有，不論

科學計算的或然率如何微細，在無止盡的時間中，另一次生命起源的故事會再

度出現，不同的也許只是整個生物物種的家譜面貌罷了。 

因而，我們可以理解到進化論對基督徒的挑戰，不單是針對如何解釋創世

記第一第二章的內容而提出的質疑。換言之，護教活動的焦點不純然是關於創

造跟進化是否有矛盾，神參與創造的多寡和方式的不同爭論。我們知道，神導

進化論者(theistic evolutionist) 和漸進創造論者 (progressive creationist)都是傾

向於調和這個爭論的不同神學見解。然而，我認為護教的關鍵，應進一步包括

探討建基於哲學自然主義 (philosophical naturalism) i  的進化論 (Johnson, 
1991)，若作為科學界和人類生活的一個共同信念，它帶來的破壞性有多深遠

的問題。因為對基督徒來說，這論調背後的意識形態是索性把上帝放入「存而

不論」的括號內，又或者把整本聖經，從創世記到啟示錄述說的基督信仰生

命，貿然地蓋上一個刻著「無關痛癢」的印章。 

基督徒需要清楚認識，端賴於基督信仰的生命起源之討論，對人類而言，

關懷的焦點不是宥限於過去生物歷史的事實真相，更是關於世界主權誰屬的問

題。因為這世界若是屬於我們整本聖經所印證的神(不單是能作起始創造或一

步步引導生物演化的神)，我們面對生活的困難和苦難，才更有信心去面對(楊, 
1990:53-97; 楊, 1996:36)。因而，我們亦需要跳出單單為成功解釋創世記的狹

窄範疇去尋找我們護教的立場和策略。 

我回應進化論的挑戰，先會嘗試以經驗證據去駁斥進化論的可信性。回到

科學討論的層次而言，進化論者令我感到不安的地方是他們宣稱「進化」是被

證明的事實，而非一種理論或猜想而已。如果「進化」二字的意義被解釋為大

自然的生物在漫長時間裡在物種(species)，甚或屬(genus)的範圍內產生轉變，

以適應輕微的環境變遷，在某程度上(即清楚界定微進化的定義)這是可接受

的。然而，若宣稱「進化」就等同於大自然自身有足夠的能力讓結構簡單的生

物 (例如單細胞/ 細菌) ，即進化論者口中稱的生物共同祖先，在億萬年的生物

歷史中，逐漸演化成各類的動植物後代，我會指出這宣稱，至今仍是不可被接

受為事實。引述 Michael Denton (1985) 的書 Evolution: A theory in Crisis 內關

於古生物學的「化石缺環問題」、「寒武紀大爆炸(Cambrian explosion) 和化

學進化(chemical evolution) 研究的「死胡同」等資料，我們可以說明進化論者

嘗試論証的宏進化(macro-evolution)論點，距離我們的事實認知尚遠。另外，

採用「智慧設計論」的論點 (Intelligent Design Thesis)，Michael Behe (1996) 
提出的「不可還原的複雜性」(irreducible complexity)概念及其相關研究 (例如

眼睛的精密及其結構的複雜生化配合、血液的凝結化學機制和蛋白質的合成)
亦將進一步把達爾文關於生物的複雜器官可憑點滴累積而成的推想，變成了天

文數字式的渺茫機率。此外，基於 Dembski 論証的「複雜性與仔細性」原則

(complexity-specification criterion)，舉凡複雜的設計就根本不能化約為機率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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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律的。綜合而言，進化論的主要論點並非事實，而且作為理論假設

(theoretical hypothesis) 亦得不到足夠支持。 

我要指出，我接受清楚界定的微進化論點，而拒斥宏進化論點，是基於奧

肯剃刀(Occam’s razor) 的理性原則和「最佳說明推論」 (inference of the best 
explanation)的科學標準，而非從聖經的權威出發。關於創世記多翻提及的

「各從其類」絕對不是用以判斷微進化和宏進化成立與否的根據。然而，護教

的討論不是就此告一段落，相反，真正遇到的困難剛開始。 

護教作為一種生活實踐(praxis)而非舌戰，真正的目的是令基督徒和非基

督徒對信仰真理能展開溝通。我們回應進化論，指出宏進化論點的不可信，其

實是動搖著某些非基督徒建基於物質主義和自然主義之上的科學信念及其事

業，亦是衝著時代精神而對說(Johnson, 1991)。因此，在今日科學霸權佔優的

社會氣氛和學術環境裏，如何回應達爾文主義者的教育力量，在護教行動上更

是舉足輕重的問題。目前，Philip Johnson 的護教策略較以往的創造論者可取

之處，乃是不在法院控訴上硬性要法官頒佈教科書只講述進化論抑或創造論的

規定，相反，他致力在知識份子圈展開討論，盡力揭示在科學討論上達爾文主

義者如何保護或偽裝「進化乃事實」這項教條。Johnson 回應進化論的做法是

明白到知識、權力和意識型態之間密切的關係。現時，科學的遊戲規則是不管

進化論如何不中用，仍須等待另一更好的科學範式(scientific paradigm) 去取代

進化論，但「智慧設計論」指向的創造主，其有關論述理性上不管多合理，頂

多只是科學範式之外的宗教解釋而已。假若科學的哲學基礎永遠都是自然主義

或物質主義，則超自然的宗教解釋一直被驅逐於科學之外是合乎邏輯的做法。

這樣，基督徒回應達爾文主義者時，在實踐上就要面對這股阻力。 

人類進行科學發現是深信大自然有規律，而進化論告訴我們生命繁衍的自

然規律背後潛藏著生命的徹底偶存性(radical contingency)。面對這個矛盾，不

少人會把科學討論歸科學討論，把宗教解釋歸宗教解釋(或更貼切的說宗教安

慰)，河水不犯井水，老死不相往來，又或不同時候支取不同需要。因此，回

應進化論的關鍵信息，就是針對這項存在意義的矛盾，繼續把信仰生命介紹給

他們，叫福音信仰不是停留在物種起源和繁衍的問題上，不是作為人類適應生

活的心理投射，而是有生命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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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本文旨在勾勒護教進路的大綱，由於篇幅關係，這裡不詳細交代哲學自然主義

(philosophical naturalism)或一般稱作自然主義(naturalism)的論點。簡單而言，它

肯定哲學與經驗証據(empirical evidence)的連繫，反對心靈／身體二元對立論

(dualism)和知識論的內在主義(epistemological internalism)，甚至認為所有自然現

象都有其物理性質(Papineau 1993:1)。再粗鬆一點說，自然主義雖然不直接宣稱

有神論(theism)是錯的，但堅決認為大自然是自足的，神根本不需要存在

(Dembski, 2000:253)。有興趣進一步研究哲學自然主義的讀者，請參閱 Papineau 
(1993) 及 Craig & Moreland (2000)。 


